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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

15 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公司办公楼二楼培训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金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0 人， 代表股份

875,807,43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4574％。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 代表股份 706,885,59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6898%；
（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72 人，代表股份 168,921,836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8.7676％。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的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形成

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2.02 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2.03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2.04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2.05 GDR 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2.06 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转换率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2.07 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2.08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2.09 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转换限制期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2.10 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50,324,53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904％；反对票 1,030,488 股；弃权票 24,452,416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143,438,932 股； 反对票 1,030,488 股； 弃权票

24,452,416 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 GDR 并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38,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3,326 股；反对票 666,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41,92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0％；反对票 663,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6,326 股；反对票 663,810 股；弃权票 1,700 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GDR 上市后适用＜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

附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42,24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0％；反对票 663,49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6,646 股；反对票 663,490 股；弃权票 1,700 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GDR 上市后适用＜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142,24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0％；反对票 663,49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256,646 股；反对票 663,490 股；弃权票 1,700 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

案》
关联股东徐金富、顾斌、徐三善、韩恒、赵经纬、马美朋、史利涛、黄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43,454,552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236％；反对票 937,688 股；弃权票 24,529,596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143,454,552 股； 反对票 937,688 股； 弃权票

24,529,596 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金富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77,254,15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5％；反对票 302,930 股；弃权票 3,3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615,606 股；反对票 302,930 股；弃权票 3,300 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75,512,40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3％；反对票 293,330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8,626,806 股；反对票 293,330 股；弃权票 1,700 股。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23,413,2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176％；反对票 52,392,453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23,416,2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180％；反对票 52,389,453 股；弃权票 1,700 股；该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870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8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15:00
●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园区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三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 9:15—9:25、9:30—

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29 日 9:15—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的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其中的一种方式。 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表
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投票。 重复投票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
（七）出席对象：
1、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均可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会议地点：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园区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楼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2 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2 月 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的相关公告。 对上述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并按照审慎性原则，公司将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必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本

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公司交割单）以及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本人身份
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公司交割单）以及证券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持出席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2022 年 12 月 27 日 16:30 前传真或送
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二）登记时间：2022 年 12 月 27 日 9:00—11:30、14:00—16:30
（三）登记地点：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园区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投资部，邮编：528403，传真：0760-88266385。
（四）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760-23320821

传真：0760-88266385
邮箱：investor@camry.com.cn
联系人：龙伟胜、黄沛君
（五）注意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 股东大会工作人员将于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终止会议登记，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提前到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期限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二）网络投票系统异常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突发重大事项影响，则

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2 次会议决议；
八、相关附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2870”，投票简称“香山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

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
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
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户：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或单位）对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投票意

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附注：
1、委托人对授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审

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其它符号的视同弃权统计。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
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可以自行投票表决。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须加盖单位公章。
3、本授权委托有效期：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证券代码：002956 证券简称：西麦食品 公告编号：2022-072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26 日
7、会议出席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1)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公司聘请的律师；
(3) 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西桂林高新技术开发区九号小区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预计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

（二）、特别提示和说明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对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即对董事、监事、高
管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审议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法定代表人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代理
人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邮件、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异地股东请将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复
印件或扫描件，备注参加股东大会，在 2022 年 12 月 26 日 16:00 前送达或传真至登记地点，或发送
至公司邮箱 ximai@seamild.com.cn)。

（4）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6:00。
3、登记及信函邮寄地点：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通讯地址：广西桂
林高新技术开发区九号小区。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谢金菱
联系电话：0773-5806355
邮箱：ximai@seamild.com.cn
传真：0773-5818624（传真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联系地址：广西桂林高新技术开发区九号小区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务必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2）会期预计半天，出席现场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网络投票平台参加网络投票。参
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二。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六、附件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3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召

开的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对已列入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议案行使
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预计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万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受托表决的持股数量： 万股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362956；投票简称：西麦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

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陆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 9：

15，结束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300648 证券简称：星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6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12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石狮路 6 号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
室。

4、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刘作斌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0 人，代表股份

66,387,8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922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4 人，代表股份 55,459,3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7.527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10,928,4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49%。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 6 人，代表股份 4,4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公司部分董事系通过视频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在李有财先生、刘作斌先生两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 38,906,342 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认
缴出资额及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481,471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6,387,81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陈禄生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1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关于召开 202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提案均审议通过，无增加、变更提案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12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2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2 日 9:15~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2、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 栋 B 座 34 层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化春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13,566,983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824%。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其中：现场无股东参会。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44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13,566,983 股， 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824%。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43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7,160,2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28%。
其中：现场无股东参会。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3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7,160,20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428%。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 512,892,0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6%；反对 65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5%；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6,485,304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5151%； 反对 659,9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97%； 弃权
15,0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黄丽云律师、许骜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2-129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2 月 12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12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12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12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 号 3 楼 307 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雪莹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14 人，代表股份数量 106,522,421 股，占公司总股份

（剔除库存股 11,315,107 股，下同）的 9.07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
表股份数量 84,601,96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20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数量
21,920,452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8676%；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 12 人， 代表股份数量

21,920,45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676%。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一项议案，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06,522,421 股。 该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433,3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4%；反对 89,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31,3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35%；反对 89,1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0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秉、郭佳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22-183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12 月 7 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的通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通知中所列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澳门分公司的议案》。
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规划中， 澳门的基础设施建设有着明确的建设规划及发展目标，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发布的《澳门陆路整体交通运输规划（2021-2030）》文件，澳门轻轨线网里程计

划在 2028 年达到约 24 公里。 按照规划，澳门将通过规划中的东线、西线与正在建设中的轻轨线路
构成环绕全澳的轨道交通，同时澳门也有多条与珠海连通隧道、综合管廊、水上交通项目规划及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珠海鹤洲向北延伸至广州、向西联通粤西等高铁线路项目规划建设。 通过对
澳门基础建设规划及市场分析，澳门具有广阔的市场拓展潜力及开发价值。

为抓住澳门基础设施发展的机遇，充分参与澳门基础设施的建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董
事会同意公司设立澳门分公司，中文名称为“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常设代表处”。 澳门分公
司负责人（常设代表处代表人）为贾剑虹，注册资本为澳门币贰万伍仟圆整(按 2022 年 12 月 12 日
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 21,680 元)，在澳门的法人住所设于澳门友谊桥大马路 368-B、368-C、368-D
君悦湾第七座酒店地下 C 座。

备查文件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3816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22-064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7 年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22 年付息兑付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从控股股东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承继了 2007

年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简称“07 广核债”，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
于 2007 年 12 月 20 日发行，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20 亿元，期限为 15 年，票面利率为 5.90%，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由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承销。

鉴于本期债券将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到期兑付，为保证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
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原债务主体：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07 年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07 广核债
4.债券代码：078087
5.发行总额：人民币 20 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5.90%

7.债券期限：15 年期
8.到期兑付日：2022 年 12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付息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其付息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
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
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
损失。

三、本次付息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倪一凡
联系电话：0755-88615859
2.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苏莎
联系电话：010-66229000
3.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
托管部 联系电话：010-88170827
资金部 联系电话：010-88170208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2-065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连花清咳片获得新加坡注册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由新加坡卫生科学局核准签发的

中成药注册批文，批准公司药品连花清咳片符合新加坡中成药标准注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新加坡注册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英文）：LIANHUA QINGKE TABLETS
产品名称（中文）：连花清咳片
品牌名称（英文）：YILING
品牌名称（中文）：以岭
剂型：片剂
注册身份：中成药
生产商：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下，上述药品允许在新加坡销售。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公司连花清咳片是首创运用中医络病理论探讨气管-支气管炎发病机制， 开辟了应用络病理

论指导急性气管-支气管炎防治的有效新途径。 组方融汇东汉张仲景麻杏石甘汤宣肺泄热和明代
叶文龄清金化痰汤清热化痰，具有“化痰止咳”的作用特点，有助于减少痰液生成、降低痰液粘度、
促进痰液排出，可以有效解决多种呼吸系统传染性或感染性疾病中，因病毒或细菌感染引起痰液
阻滞气管，影响肺之通气换气功能，导致病变复发或加重的临床难题。

连花清咳片于 2020 年 5 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批件》，系国家医保品种。 自
上市以来，连花清咳片已被北京、山东、湖北、河北、四川、福建六省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诊
疗方案推荐，并被写入《山东省流行性感冒中医诊疗方案（2022 年版）》《2022 年福建省中医药防治
流行性感冒专家共识（试行）》。 近日，连花清咳片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
中医药干预指引》。

2022 年前三季度，公司连花清咳片实现营业收入 0.61 亿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0.77%。
三、主要风险提示
本次连花清咳片获得新加坡中成药注册批文，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新加坡市场销售该产品的

资格，对公司拓展海外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药品销售容易受到海外市场政策环境变化、汇率波动、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301223 证券简称：中荣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5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类型、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h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及公司类型、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码：2022-004）。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收到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现将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18132806P
公司名称：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3,127,560 元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黄焕然
成立时间：1990 年 04 月 25 日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 28 号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凭许可证经营）；其他印刷品印刷（凭许可证经营）；产品包装

服务；食品用纸包装制造、容器制品的制造（凭许可证经营）、印刷包装技术研究开发和工业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粤府办【2014】24 号文件，上述
经营范围涉及：印刷品印刷等事项。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特此公告。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22-083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筹划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收购标的企业主营业务为研

发、生产、销售电力安全产品。公司希望通过本次收购，利用标的企业已有的市场渠道资源，通过销
售渠道协同，拓展公司 RFID 技术和产品在电力行业的应用。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及《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5），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2022 年 9 月 13 日、2022 年 10 月 13 日、2022 年
11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拟筹划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2022-059、2022-062、

2022-070）。
二、事项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 公司与交易对方对本次

交易相关事项未达成一致意见，尚未形成正式协议。
三、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事项仍处于筹划阶段，本次交易能否与交易对方达成交易意向、能否通过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能否通过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密切注意
风险。 公司将视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22-130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麦格斯”）通知，获悉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麦 格
斯 是 3,600,000 3.86% 1.20% 否 否

2022 年
12 月 9
日

2023 年
12 月 9
日

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股 权 类
投资

（二）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麦格斯及实际控制人肖俊承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份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未 质
押股 份
比例

麦格斯 93,272,771 31.16% 37,110,000 40,710,000 43.65% 13.60% 0 0% 0 0%
肖俊承 5,569,207 1.86% 0 0 0.00% 0.00% 0 0% 5,569,207 100%
合计 98,841,978 33.02% 37,110,000 40,710,000 41.19% 13.60% 0 0% 5,569,207 9.58%

注：1）公司实际控制人肖俊承先生持有麦格斯 100%的股权；2）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直接相
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麦格斯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

经营和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一）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确认书
（二）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